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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奴工制度！─台灣外勞政策研討會

從五月份仲介性侵越南看護工案、到八月高捷泰勞抗暴事件……一連串的外勞集體被剝削的真實處境，總算暴露在台灣民眾的眼前。勞委會陳菊主委甚且因為泰勞案下台，新上任的李應元主委信誓旦旦表示：將外勞政策列為任內首要之務！

外籍勞工正式立法引進台灣已有十四年了，他／她們不但在營造與製造業以低廉的工資承擔了最底層的工作，還掮著老、弱、殘、病的家庭照護以彌補台灣社福漏洞。然而，台灣政府回報給外勞的，卻是不得自由轉換雇主、勞雇雙輸的居留年限、不當的仲介制度、家庭類勞工無法可保、不得自組外勞工會……等歧視性政策，逼使外勞在勞雇關係中毫無爭議空間、受不肖仲介控制人身自由，在結構性的壓迫下動彈不得，這同時也可以解釋居高不下的「外勞逃跑率」。 

821泰勞抗暴不該被簡化為「管理」問題、或單一「個案」，反而要趁這個機會，更澈底檢視台灣的外勞政策、仲介制度到底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越勞遭受性侵、轉賣，而不敢反抗？為什麼泰勞被奴役多時，最終必須以激烈的集體抗暴行動才得以獲得基本權益？當SNG車開入外勞宿舍，將其近乎奴隸的生存處境暴露在台灣民眾的眼前，同時也揭開高雄捷運仲介暴利的官商勾結時，也正是向台灣社會迎頭痛擊：「新奴工制度」早已合法進行十四年了！

以自由化為名引進的外籍勞工，卻在台灣受到最封建的奴隸對待。我們將從社會學、法律、實務的角度，剖析「新奴工制度」的政策規劃與實施現況。
連絡人：
台灣國際勞協　顧玉玲02-25956858 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53之6號3樓
政大公企中心  周秀安 02-23419151 ext 103台北市金華街187號
台灣─越南間的外勞仲介機制
王宏仁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台灣的外籍勞工政策，還是以「替代性」的客工政策為主，搭配上「禁止轉換雇主」的政策，使得任何外籍工人在台灣若是碰到不合理的待遇，也不敢吭聲，只能默默忍受，否則就可能遭受遣返、不聘用的命運。這是明顯的勞─資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在制度設計上使得外籍勞工遭受不合理待遇的可能性大為提高。這樣的制度，若是碰到以營利為目的的私人仲介制度，那麼遣送「不聽話」的工人回國，不僅可以立即排除外籍勞工的勞動三權，也為仲介業者再創造另外一個新的利潤來源。

在當今的亞洲地區的跨國移民過程中，仲介幾乎是扮演了最關鍵性角色。從工人居住地區開始的資訊提供、招募、訓練、找尋聘用雇主、代辦出國相關手續、借錢給移工、送機，到移工接受國的接機、送到雇主處、體檢接送、勞資爭議調解、生活適應的諮詢、工資的發放、、、等，都有仲介的身影存在。這樣仲介制度能夠存在的最大支持因素，是國家採取的「客工計畫」以及伴隨的「禁止轉換雇主」的政策，因此移工變成是「不自由的勞動力」，無法在勞動市場上自由找尋其勞動力的買主。這樣的國家政策創造了一個可觀的利潤空間，但這個利潤空間，都是由移工辛苦所創造出來的，但結果卻常是他們只在為人作嫁而已。

這裡，我先拋開國家政策不談，而來談論實際的仲介過程如何，以及移工所創造出來的利潤，在各個仲介環節中，如何被鯨吞蠶食。我將以越南─台灣之間的仲介過程來論證我的看法。

圖一是台灣國家與越南國家所共同設計出來的兩國理想仲介過程。台灣政府的主管單位勞委會希望透過所謂的「國對國」談判，與越南的榮軍勞動部合作，討論兩國規約移工的過程。在台灣，仲介公司必須取得政府的許可執照，才能協助雇主聘僱外國勞動者；而有需要聘僱外籍勞工的雇主們，可以透過合法的仲介公司去聘僱外勞，或者直接聘僱。但直接聘僱通常只有大規模的公司例如高捷、台塑六輕，會向政府申請專案直接聘僱外勞。

在越南的部份，由海外勞動管理局來管理整個國家的勞動輸出，而能夠進行勞務輸出的公司，主要是國家的國營仲介公司，工人們去國營仲介公司登記，然後出國工作。

這是個非常理想的勞務輸出/輸入的設計，但完全沒有考慮到在實際的社會過程會有何種可能的結果。表一是越南政府規定的收費標準，但是這樣的收費標準，卻從來沒有任何公司遵守過。圖二是實際發生在越南的仲介過程，在原來假想的「工人─國營仲介公司」之間，又多了三類的人進來：牛頭、地方政府、借牌公司。這三類的人/組織都沒有合法的勞務輸出執照，但因為資訊的不足、產業組織結構未建立、人際網絡的信任關係，以及特有的越南社會主義輸出體制，因此才會出現這些新的參與者。這些參與者之間不一定是相互平行取代的，例如借牌公司可能跟地方政府合作，也可能聘請牛頭去鄉下地區找工人；地方政府可能跟國營公司合作，有他們自己的牛頭去介紹工人來登記；牛頭也可能是個體戶，負責拉線。這樣複雜的關係，使得越南的工人搞不清楚哪些方式才是合法的，也因此在此資訊不公開的過程中，支付了龐大的仲介費用。

但台灣的仲介或大公司，在這樣的勞工輸出過程中，在越南與台灣兩地操作，以獲取最大利益。在圖二中可以看到所謂的「借牌公司」，也有台灣公司在經營，他們在越南設立訓練所，與國營仲介公司、地方政府合作，也有透過牛頭，或其本身的工作人員，到鄉下地區招募工人。他們只要支付定額的人頭費用給國營仲介公司，剩下的利潤就可以自己賺。假如該公司在台灣有自己的合法公司，那麼該公司就是兩頭賺，若是與台灣的仲介公司合作，那麼他就是賺在越南地區的費用。

在台灣地區的仲介公司，則透過立法院的遊說、政商關係的使用，來獲取最大利益，一是執照的核准，另一則是在實際的外勞管理過程中，以雇主的利益為主而少照顧到移工的實際需求。雖然台灣政府規定收取一定的服務費，但實際上的費用收取卻遠高於官方規定。移工「逃跑」通常都是許多不利的勞動條件才會造成，但是仲介在此過程中，考慮的完全公司的利益，而非勞動條件的改善。例如目前的實務作法是，只要有一個移工「逃跑」，與其合作的越南仲介公司必須賠償台灣仲介公司三萬元。

台灣的雇主，若是大型企業可以申請配額，那麼在整個過程中，它大概可以獲得50％左右的利潤；若是中小雇主，在目前的實務是拿「回扣」，回扣多少則視聘僱數量多寡而定，若是一家工廠聘僱十幾名外勞，那麼他可能拿到高達四分之一的回扣。

而一名到工廠工作的越南勞工，在出國之前與來台之後的第一年，他必須支付高達6,300美金的費用（包含政府歸定的費用），但在沒有加班的情形下，他只能拿到5,700美金的最低工資。換言之，他整年賺的錢，還不夠支付他第一年的費用。幸運的話，他可以工作到第二年，算是淨賺得。但根據某個仲介的說法，平均一名越南勞工在台灣的工作時間只有一年四個月，換言之，他在台時間所賺得的錢，全部都被吸走了！

這種依賴外籍勞工而建立起來的剝削體系，是在台灣政府的「客工計畫」與「禁止轉換雇主」，加上越南的社會主義體制，這三個支柱，才能夠支撐起來。不平等的國際經濟體系下，最後的犧牲者，就是原本在這個體系的最弱勢者，這個制度必須徹底改弦易轍，否則台灣的勞動人權，在國際上會越來越惡名昭彰！

圖一 台灣─越南兩國政府所設計的理想仲介過程

 SHAPE  \* MERGEFORMAT 



表一 越南政府的規費收取規定

	項目
	官方規定收費
	折合美金

	健康檢查
	VND$500,000-600,000
	31.84 – 38.22

	訓練費用
	VND$1,050,000/月

最多收三個月
	66.88 – 200.64

	良民證
	VND$100,000
	6.37

	護照
	VND$200,000
	12.74

	台灣簽證
	US$66/普通件

US$99/急件
	66.00

99.00

	機票
	VND$4,700,000~5,000,000
	300.00 – 318.47

	離境稅
	US$14.00
	14.00

	小計
	
	596.83 - 755.44

	來台之後的國稅

	NT$1,320 (月)

NT$ 15,840 (年)
	40.00

480.00


資料來源: 

Bureau of Overseas Employment, “Dang ky hop dong va xac nhan ban cam ket cho lao dong di lam viec tai Dai Loan” （到台灣工作的合同登記與文件公告確認）, So 148/QLLDNN-TTLD, 31/01/2005. 引自Bureau of Overseas Employment (2005), “Gioi thieu van ban” （法令介紹）, in Viec Lam Ngoai Nuoc （海外工作） , pp. 18-19.
附註: 匯率 US$1: VND$15,700 : NT$33.（2005/08）

圖二  越南地區的實際外勞仲介過程與利潤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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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奴工制度

吳靜如（2005/10/25）
2005年8月間，高雄捷運公司聘僱的泰籍勞工，因不堪每個月超過100小時的加班費未被給付、宿舍管理公司以代幣方式由其零星薪資中再剝一層皮、管理人員動則以電湯匙或棍棒毆打等被虐待狀況，1700多名泰國勞工憤而抗暴。

透過媒體的近距離採訪和報導，這批泰籍勞工在台工作的被奴役處境才得以自求助無門的底層浮上台面。然而，在這批受虐勞工的被奴役狀況尚未完全解除的同時，雇主/仲介因為聘僱外勞而得以非法/合法取得的龐大利潤及其背後政府官員涉嫌的舞弊貪污的情狀，同時也成為台灣社會眾所關注的史上大弊案之一。

為什麼政府部門一直強調，是為「提升台灣產業」、為「鼓勵婦女就業」、為「解決缺工問題」的「補充性非替代性」的外勞引進政策，一路走來已有十幾年，但是到目前為止，不見台灣產業提升，只見外籍勞工被奴役情形每況愈下---外勞一直以來遭仲介金錢剝削的問題未解決，卻又有官商勾結、雇主仲介勾結、雇主性侵外勞
、仲介性侵外勞
、雇主強迫加班、積欠薪資、資遣費等等。

外勞政策「一個蘿蔔一個坑」地販運（Trafficking）外籍勞工

台灣的外籍勞工政策，在外籍勞工為「補充性非替代性」的引進原則下，長期以來無法有全面性/人性的規劃。

帶著種族和階級的歧視，台灣政府一方面認為這些來自第三世界的外籍勞工會有成為台灣公民的”企圖”，所以在外籍勞工的基本大法---「就業服務法」裡，將他們區隔於大多來自第一世界的”外籍專業人員”之外，設定了在台工作年限
；另一方面在「總量管制」的前提下，控制雇主聘僱外籍勞工的名額，並且為「管理」之便，將來自第三世界的外籍勞工「一個蘿蔔一個坑」地綁在雇主的名下。

所以，擁有可聘僱外籍勞工的「名額」，便成為台灣「外勞就業市場」中最關鍵性的因素。雇主手上的「聘僱外籍勞工名冊」是一個都不能少、一個都不能漏的。雇主可以聘僱幾個外勞、聘僱多少年---都是這本”尚方名冊”的所賦予的權力。任何一個會影響這個名冊的因素，對雇主而言都是嚴重且”不可以”發生的。

因此，國家對於外籍勞工的「管制」，便呈現為雇主對外籍勞工的「管理」。外勞可不可以”無緣無故地”要求轉換雇主？不行，外勞只能”自願回國”；外勞可不可以依照契約或法規休假？不行，為了避免外勞到外面”學壞”，外勞只能”自願加班”；外勞應該依法持有自己的私人財物？不行，為了避免外勞”逃跑”，雇主會”經外勞同意”地幫他”保管”護照和儲蓄金…所有可能影響雇主聘僱外勞名額的因素，都會在「雇主有管理外勞的責任」制度設計下，被「管理」得很好。

然而，這樣的制度設計，實奠下了外籍勞工在台被奴役的堅實結構性基礎。

販運外勞的打手---仲介

另一方面，在台灣政府部門”分工卻不合作”的狀況下，設計出來繁複冗雜的引進外勞程序，造就了仲介成為所謂”不可或缺”的角色---仲介替雇主到國外選工、協助雇主辦理所有必要手續、引進外勞、管理外勞，外勞出境，再為雇主辦理下一個外勞的引進，遞補名冊上的缺額。

被政府和雇主們視為外勞就業市場上”專業人員”的仲介，何嘗不知雇主手中握有的「名額」/”尚方名冊”，相較於所有的法令規定，對於仲介業者的生意/利潤而言，才是真正的寶典。只要掌握聘僱外勞的雇主、保障其聘僱外勞的名額，就可以保障仲介的生存和利潤。因此，向雇主收取少許的文件手續費、不收費或甚至自掏腰包付費給雇主”買到服務雇主的機會”，都是仲介在業者的競爭關係中”必要的投資和成本”。

掌握了雇主聘僱外勞的名額，帶著工作機會（job order）到外勞輸出國，不論面對輸出國的仲介業者或是外勞，怎麼說台灣仲介都是”有力人士”。等待出國工作機會的源源不絕的勞工，相較台灣3K行業和看護工作的勞工條件需求，其實所差無幾。因此付得出錢給仲介的，就是好勞工。至於勞工該付多少錢、一個國外的工作機會值多少錢等等”價格”問題，就是台灣仲介和國外仲介的”拆帳”問題，是”市場機制”的決定，跟台灣雇主和國內外法令規定並不直接相關
。

依法，仲介需要告知雇主相關的規定和勞工的基本權益，譬如說，不能強迫勞工加班、加班需給加班費、不可以讓外勞為其他雇主工作或做非契約上約定的工作等等。但是，為了保有和雇主簽訂的「委任契約」，保障往後雇主仍會委任自己為其申聘外勞，對於仲介而言，這些複雜行政管理法規落實與否完全不會是重點
；清楚地告知雇主如何將仲介要向外勞收取的費用定時定額地匯給仲介，才是仲介向雇主說明的事項裡最清楚、最有效率的服務
。

仲介的另一個服務，是為雇主提供外勞的”管理”。原則方針如上述---保有名額！因此或為雇主提供「管理」上的建議
；或提供具體的「管理」的服務，如，保管外勞證件、保管外勞”儲蓄金”、以”遣送外勞”的方式解決勞資爭議等，都是仲介服務必備的項目。高捷泰勞事件揭開的華磐管理公司/非法仲介公司管理方式，包括遣送提出爭議的勞工、以電湯匙電擊不聽話的勞工、集中保管外勞的私人證件（護照和居留證）等，其實是華磐仲介公司為高捷公司提供的”周到”服務。

仲介如同奴隸管理人---奴隸管理人為主子將奴隸管好，不讓他們惹事、逃跑，也不過是奴隸管理人的工作之一。更何況仲介角色優於奴隸管理人，引進外勞的過程可獲取龐大的利潤。所以，台灣的奴工制度便在雇主仲介聯手的狀況下，漸漸地鞏固了起來。

台灣外勞政策需要結構性地變革
台灣政府以歧視的態度，在外勞政策上的不當設計，為外籍勞工在台的奴役狀況奠下了結構性基礎；雇主和仲介對外勞的奴役則是這個結構中的共犯。

若台灣政府繼續不正視”逃跑外勞”所代表的結構性意義，不就外勞政策進行結構性改變，則馮滬祥性侵菲籍勞工事件會再發生、中友仲介公司父子性侵數十位越籍勞工事件會再發生、眾多每天被強迫加班16甚至24小時的勞工的被奴役狀況不會改變。而高捷泰勞事件將會是在台外籍勞工反奴抗暴的起點。

備註

2005/12/11反奴工制度大遊行 訴求：

1、 取消仲介制度，強制國對國直接聘僱

2、 自由轉換雇主
3、 取消六年年限
4、 一體適用勞基法/家服法
5、 外勞團結權
客工：移工處境的根源

　曾嬿芬(10/26/2005)

1. 台灣移工的處境：客工政策的結果

全球的外籍勞工可以用其legal status分成三種情況：

1) 合法移民（以合法管道移入成為長期移民） 

2) 合法移工（短暫工作簽證）

3) 無合法地位的移工（非法進入或逾期居留）

相對於第一類移民，以短期簽證進入的移工很容易受到剝削，無合法地位的移工處境更加惡劣，移工的處境遠遠不如已經是社會邊緣位置的移民群體。引進外籍移工進入地主國短期工作需要特定政策的配合，這種政策被稱為客工政策，各國的客工政策或許有差異，但都以確保外籍勞工只能在該國短期居留、工作而不致於成為長期的居民與工作者為底線，這樣的政策通常以嚴格管理外勞的遷移與居留為政策的優先考量，這樣的政策具體措施包括：引進時針對特定的雇主需求引進，勞工不能轉換工作;不能有家人同行;不能申請長期居留乃至歸化入籍。這些規定之外，有些國家比如台灣還會加上不能轉換雇主。用客工政策方式引進外國勞動者，不管在亞洲的香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中東地區、歐洲，都有非常殘酷的雇主虐待案件發生。
客工政策造成一些使得移工成為奴工的勞動條件，包括：由於不能轉換工作、雇主，如果雇主有不合理的聘僱要求，外勞通常無法不順服，這比資本主義體系中自由選擇工作的工人由於要填飽肚子經常必須順服因此並不是真的自由還不如。

另外大部分的工廠將外勞集中生活，美其名是為了「生活管理」，實際上是便於驅使加班，各種低劣的勞動、居住條件、限制休假的權利等都隨之發生，家務勞工則時有被虐待、暴力、性侵害的事件。有一些國家（如美國）沒有客工計畫，卻仍有移民女性是跟隨著外交官、跨國主管的家庭而移往該國，她們的法定處境與客工非常類似，以致於她們被虐待的案件也時時會發生。客工的地位也影響移工的日常生活與集體行動的可能，來來去去的客工使得移民社區付諸缺如，沒有家人一起工作、無法負擔獨立居住的環境，沒有移民自我組織的民間團體可以為移工人權而奮鬥。

另外，客工政策既然製造了可以隨時遣返移工的可能性，就像王宏仁在這次的文章中所提到的：「遣送不聽話的工人回國…也為仲介業者再創造另外一個新的利潤來源。」客工政策下，長期的配額加上短期的移工，移工的市場被緊緊地和利潤、配額機制綁在一起，可以從操弄這個機制得到最大利益的是雇主和仲介，顧玉玲「逃」的那篇文章中指出一種藍領外勞被允許轉換雇主的一丁點機會都會被仲介與新雇主剝削：「在這個「搶人頭」的買方市場，不管性別、國籍、適用與否，只要搶到手了，不好用立即遣返，雇主就多了一個重新申請的外勞配額，仲介也多了一個與海外仲介公司抽成引進的賺錢機會，而不分青紅皂白被搶走又送走的外籍勞工只有一身負債地回到母國。」值得提出的是，台灣用配額來控制流進量的只有針對藍領工作者，對於外籍白領工作者，政策並沒有限制產業、工作類型、和總額。

我認為，移工弱勢處境的根源是，他/她們成為地主國社會的正式成員的可能性完全被切斷。正如美國政治哲學家Michael Walzer說的，當一個國家準備以任何形式與考量讓一位外國人到該國工作，這個國家的成員必須有準備要接納她/他成為成員，這就是為什麼一個國家必須仔細思考是否要引進外國工作者。外國工作者必須被接受為一潛在的成員、成為與該國公民地位平等的人，因為一個國家不只是一個勞動力市場，它還是一個民主政治社群，一位工作者進入一個國家工作，就像其他的公民，他不只是一位勞動者，他還需要有政治權，可以讓他對於管理他的政治體制有發聲的權利。但是，現狀是，許多國家引進外國工作者，但不準備接納她們成為成員，他們被引進的唯一理由是某些工作需要他們，這時，他們無異於在國家社群裡成為家僕。移民不是需要(need)公民權，所以擁有公民權並不應該是地主國施捨，移民值得(deserve)擁有公民權，這是作為工作者的基本權利。 
2. 改變之道

1) 讓外勞的勞動力市場回到一個「正常的」勞動力市場：

一個正常的勞動力市場，雇主和雇員都有轉換契約的自由，這時，由於外勞的供給遠小於需要看護、幫傭的雇主需求，雇主不夠好，外勞轉換雇主的可能性比雇主要再請一外勞的可能性大，不好的雇主會被市場懲罰（找不到願意繼續待的外勞）。要實現這樣的勞動力市場，就要去除掉凡是限制此種轉換工作自由的規定。

2) 提供永久居留與入籍歸化管道給移工，可以限定每年可以通過的人數，但是一定要有這樣的可能性存在，一旦移工有一天可能成為台灣社會的正式成員，他/她們才不會被視為需要隨時受到監督的人，她們移入的方式不是透過雇主得到配額，而是移工自己向國家的申請工作的簽證，進入之後，用自由的方式尋找工作、變換工作，配額就不再是商品，仲介比較無法操弄。
以反奴工論述挑戰外勞體制的可行性

廖元豪*
一、前言：從高捷泰勞事件談起

今年（2005）八月廿一日，高雄捷運工程中的泰籍國際移工（即所謂「外勞」）為他們長期所受的剝削與凌虐奮起抗爭。透過媒體的播送與報導，大家看到瘡痍滿目的場景，卻也同時見到了泰勞是生活在什麼樣的惡劣環境下！這個事件，像是一面照妖鏡，照出台灣經濟成長背後的血淚與醜陋，也是一個讓台灣人反省自身的契機。

然而，在抗爭事件的當天，就聽到警方誓言要追究並可能遣返「帶頭滋事者」。整體論述的方向，就是將抗爭的泰勞當作罪犯處理。至於抗爭的原因，雇主與管理者的壓迫剝削責任，似乎全然不在執法單位關切的範圍之內。

即便到了今天，拜政商弊案之賜，泰勞事件雖然還在鎂光燈的焦點下。但檢警單位與媒體，到底是怎樣看待這些點醒我們台灣人腦袋的泰國朋友的呢？主流的觀點大概包括：

第一，他們是暴動者，破壞我們秩序的罪犯。所以要繩之以法。

第二，他們的犯法其情可憫，所以雖然仍應接受法律制裁，但或可施恩從輕量刑。

第三，他們證明了政商貪瀆勾結「弊案」的存在。

然而，媒體所揭露出歷歷在目的「迫害」（狹隘的生活空間、森嚴的門禁、貶值的代幣、電擊與言語威脅、護照被扣留、工資被刻扣…），卻沒能讓「泰勞權益」以及「加害者責任」這兩個重心受到相對重視。泰勞是罪犯，是可憐蟲，是籌碼與工具，但不是「權利主體」，甚至不算是「受害者」！檢警的偵辦方向，仍然集中在「滋事外勞」以及「政商勾結」，而全然忽視「誰迫害他們」！

由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等社運團體發起，加上一群法律專業人士組成的「泰勞抗暴法律後援會」，就在這個背景下成立。我們認為這個事件的真正焦點，應該放在「泰勞」的人權上。除了試圖提供法律援助外，我們主張：一方面，泰勞事件應由主流所謂的「暴動」重新定義為「抗暴」（見附件一）；另一方面，我們認為輿論及司法應該致力追究高捷與華磐相關人員的侵權與犯罪法律責任（見附件二）。

在探究「加害人」的法律責任之際，我們卻更進一步發現現行法律中的「使人為奴隸罪」（刑法第296條），有著極為深刻的顛覆內涵。它不但在泰勞事件的個案，可能協助被迫害泰勞免於處罰並追究犯罪；它甚至可能成為挑戰台灣當前整套外勞體制的有利工具。

二、「使人為奴隸罪」論述的濫觴與反應

刑法第296條的「使人為奴隸罪」一向是個冷門條文。
但從這次泰勞抗暴事件中，即便只從媒體的報導，也可以看出他們的生活與工作條件，是如何到了忍無可忍的「奴工」境界。如—
-舉世無雙的高額仲介費；

-刻扣工資；

-限制行動自由；

-言語恐嚇（e.g. 再吵就把你們遣返）；

-剝削（e.g. 代幣）；

-電擊凌辱；

-無母國語文之電視與其他資訊來源；

-極惡劣生活條件；

-申訴反映無效。

這些零星的侵害行為，或許都足以構成法律上的犯罪行為（如：刑法第302條的私行拘禁罪；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但聚蚊足以成雷，個別行為加總起來，竟已使整體外勞體制極為類似北美與世界各國曾經（並繼續）存在的「奴隸」（slavery）與「非自願勞役」（involuntary servitude）制度！

我們之所以提出這個條文，有著以下原因：

首先，就泰勞抗暴事件的個案而言，「使人為奴隸罪」或許（相較其他罪名）能夠更有效地阻卻抗爭泰勞的「違法抗爭」行為違法性；同時更有效地追究加害者的責任。因為「使人為奴隸」所追究的，不是個別被切割的迫害行為，而是一種持續侵害的整體「狀態」。因此，只要能證明高捷或（與）華磐在「整體上」構成「類似奴隸」的對待方式，那麼個別參與抗爭的泰勞，就不必個別地證明他「個人」在何時遭到何人如何的對待。而雇主與管理者，也不能以「請證明『誰』幹了什麼事『導致』何種『損害』」這種個別因果關係-責任的抗辯來混水摸魚。

更重要的是「使人為奴隸」的論述，不止用在個案，而可能用以批判挑戰台灣目前整套的外勞制度與環境。藉由點出台灣外勞體制的「奴工制」，凸顯體制惡性的存在，進而提供制度改革的動力。

凡是對台灣的外勞「實務」有一點點理解的人，就會知道高捷絕非「個案」。許多在台灣各個工廠與家庭中的國際移工，同樣面臨著剝削與壓迫，而生活與工作條件甚至不如高捷。尤有甚者，這樣惡劣剝削的環境，是政策與法律體制來鞏固背書的。因此，如果「使人為奴隸」的法律主張可以成立，那麼「外勞政治」中的所有決策與執行者—包括政府官員、企業與仲介—都是共犯的成員。也就更能凸顯整體改革的必要性。

不過，檢警單位目前對於「使人為奴隸」的主張似乎相當冷漠。泰勞抗暴後援會以此規定提出的告發，目前尚未聽到檢方的積極行動。偵查重點（如果有的話）依然放在「政商勾結」與「暴動泰勞」，而未聞「追究加害者」，以及「救濟泰勞權利」的動作。這或許導因於對「外人」受害的冷漠；
或許也肇因於台灣法界對於「奴隸」、「類似奴隸之不自由地位」等「反奴」（antislavery）的法律論述太不熟悉。因此，以下就參照美國以及其他國際上的「反奴工」法令與實務，來試圖填補我國法律論述上—什麼叫做「奴隸地位」？—的空缺。

三、「反奴工」法律論述的國際比較—以美國為主

奴隸制度是美國歷史上的痛，它的禍害一直影響至今。南北戰爭結束後，美國在1865年通過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三條的「廢奴條款」：

第一項：任何奴隸或非自願勞役，均不得存在於美國國境或任何管轄區之內。但犯罪當事人經法院判決確定所為之處罰，不在此限。

第二項：國會應有權制定適當立法以執行本條規定。

這個條文是美國憲法的人權條款中，唯一可以規範到「私人行為」的規定（即我國學界所習稱的「第三人效力」）。
而國會在此一憲法條文授權下，不僅可以立法直接禁止、處罰蓄奴相關行為，更可以延伸至「廢除一切美國奴隸制度的標記與遺跡」（abolishing all badges and incidents of 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各種反種族歧視的立法，雖然干預了私領域的活動，都可以在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三條找到基礎。

在這些立法中，與「使人為奴隸罪」較直接相關的，是聯邦法典第十八編，第七十七章「債奴、奴隸，以及人口買賣」（Peonage, Slavery, and Trafficking in Persons）一共十五個條文的刑罰規定。
而「強制勞動」（forced labor）則是貫穿所有規定的核心之一。

為了詮釋條文中的「奴隸」、「強制」、「共犯」等概念，各級聯邦法院累積了不少判例。值得我們參考的如：

聯邦巡迴法院在1905年的In re Peonage Charge
判決，花了相當篇幅闡釋「奴隸」、「債奴」等概念的要素。其包括以下重點—
1. 以「非自願勞役」償還債務，乃是犯罪行為。至於這種強制狀態是源自契約、不法武力、地方自治條例、州法，或其他手段，在所不論。

2. 任何人控制受僱人從事勞動償還債務，但該受僱人實際上卻想要離開或脫離僱傭關係，就構成「債奴」罪行。至於前揭勞動僱傭契約是否在外觀上為「自願」簽訂，並不重要。

3. 真正的「自願」從事勞務，必須是受僱人可自由選擇在任何時候終止（甚至包括違約）而不受強迫勞動。

4. 任何人逮捕「逃逸」之受僱人並將其送返回原雇主處從事勞動，應受刑事制裁。對其施以心理壓力者，亦同。

1981年聯邦第四特區上訴法院，在U.S. v. Booker
亦指出：

1. 今日的「移工」（migrant workers）十分類似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三條當年所欲保護的對象（黑人）。他們都一樣是無財產且無技術，教育程度不高，很容易受到有權有勢者全權控制生命的人。

2. 「移工營」（migrant labor camp）禁止移工在還完債務前不許離開，並以反覆毆打與槍枝警告來威脅移工，構成奴隸罪。這些所謂「不法控制」的手段除了直接的身體強制外，還包括以刑罰制裁來恐嚇（the threat of criminal sanction）。

3. 「暴力」以及「暴力的威脅」，都足以構成「不法強制」。甚至各種恐嚇的懲戒措施並未切實執行，但已經建構一股恐懼的氣氛，瀰漫在整個移工營，就足以構成不法強制。

此外，U.S. v. Harris案
進一步澄清「非自願勞役」的概念。在該案中，「欺騙」（deception，包括原先承諾的工資與實際給付相差極大）與「綁架」（kidnapping）都是不法強制的一種。即使移工當初表面上是自願到來，但若無法自願停止工作，那依然是不法強制。法院更指出，「可逃離」，並不代表「非強制」！

U.S. v. Mussry
也指出最典型的「強制」（coercion）包括使用或威脅使用「法律」、「暴力」、「強制力」；此外，也包括其他有相同效果的手段。重點在於行為人是否使得他人臣服於其意志。
就此而言，必須從「與當事人相同背景經驗的合理人」（a reasonable person of the same general background and experience）會不會「相信他（她）已經無可選擇，非從事勞動不可」（believe that he or she has no alternative but to perform the labor）。

至於國家、政府的共犯結構問題。1964年的U.S. v. Shackney就指出，州政府將逃逸奴隸送回奴隸主處，或是予以刑罰制裁，都正是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三條所要消弭的奴隸遺跡。但法院也同時指出，對外籍勞工，單純的「威脅遣返」並不構成非自願勞役中的威脅或強制，而必須配合其他的壓力。

2000年，國會有鑑於法院對「不法強制」之解釋有時仍嫌狹隘，
因此特別在人口販運被害人保護法「人口販運被害人保護法」（Trafficking Victims Protection Act of 2000），更明確地規定「強制勞動」（forced labor）中「強制」之定義。其包括：傷害之恐嚇，限制身體自由之恐嚇，以任何手段使人相信若不從事勞動將受嚴重傷害或身體限制，以及濫用或威脅濫用法律或法律程序。
同法並將債奴、奴隸、非自願勞役，或強制勞動之人口販運均明文入罪（以往是透過解釋處罰）並加重刑責至「20年以下有期徒刑」。
此外，為實現強制勞動或蓄奴、人口販運等目的而扣留或毀損護照或其他身分文件，本身構成獨立的罪行，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論者指出，這些法律的修正，其實就是要處理許多「細緻（而難以察覺）的強制」（subtle coercion），包括心理上的強制在內。

2004年的U.S. v. Bradley
即根據2000年新法的文字與精神，判定數名被告成立強制勞動與人口販運罪。
法院指出—
1. 判定是否構成「強制勞動」，必須考量移民特別容易受害的情狀，包括個人背景、身心狀況、經驗、教育、社經等情況，如此方能判定系爭的「手段」是否已經對受害人構成「強制」。

2. 移工「有機會逃跑」，並不能免除「強制勞動」的罪責—如果雇主製造恐懼的氣氛，使移工合理地相信他（她）無法逃逸。

3. 「已支付工資」也不能免除強制勞動的刑責。

4. 被告虐待其他工人（包括拒絕給予部分勞工醫療照護）之事實，可做為「恐嚇造成嚴重傷害」之證據。

5. 2000年的新法，就是承認「嚴重傷害」並不僅及於「身體暴力」，也同時包含更細緻的心理強制（more subtle psychological methods of coercion）—諸如：威脅傷害第三人、限制被害人之行動但並未施以身體傷害，或恐嚇其將遭武力侵害以外的可怕後果。
四、反奴工論述的可能性與正負效應評估

這一套在美國甚至國際間已經有相當基礎的「反奴工」法律論述，對國內法界似乎還是相當陌生的。我們有無可能，以及有無必要引入它，來充實、填塞抽象空洞的刑法規定呢？

以下從爭取國際移工人權以及實現進步運動兩個目標來評估引入這些論述的正反效應。

（一）正面

第一，拉高攻擊體制的道德高度。將現行外勞制度與現象界定為聲名狼籍的「奴隸制度」、「奴工制度」，是對政-資-仲介糾結體制的最基進批判。同時也指出現行體制已經牴觸了任何文明社會最起碼的道德標準，侵犯了最最基本的人權—免於奴役的自由！「奴工制度」的論述一旦建立起來，決策者幾可說沒有任何規避的藉口。而台灣社會的公眾也勢必要被迫喚起意識，面對外勞所代表的國族-種族-階級的多重文化戰爭（culture war）。

第二，這套法律論述是從移工人權的角度出發。有別於主流對外勞問題的論述，「反奴工」將外勞定位為「權利主體」，是法律應予保護的對象。於是，國際移工不再是異形入侵者，也不再僅是台灣國家社會的施捨對象，而是跟所有台灣人一樣，都是有權（entitled to）主張法律平等保護，具有尊嚴的主體！

第三，已有法律依據。雖然刑法第296條是個較少使用的冷門條文，但畢竟已經明文規定在法典中。只要有被害人提起告訴甚或自訴，檢察官或法院就勢必要回應。何況，即使在我國有限（與美國相較）的司法實務實例中，也早已有著處理「使人為奴隸」的經驗。例如，最高法院32年上1542號判例，就點出「使人居於不法實力支配之下，而失去其普通人格者應有之自由」，乃是使人為奴隸罪的核心要件。最高法院24年度總會決議（53）也曾跳脫形式主義，指出「名義上為養女實際上為婢女，使其喪失法律上之自由權者，認為類似奴隸」。如果配合上我國法界習慣的「拿外國法來填塞我國法」操作模式，未嘗不可將美國眾多判例甚至條文規定納入參考。

此外，眾多國際公約也對奴工、奴隸多所著墨。
雖然台灣受限於國際法律地位，鮮有機會直接簽署與批准，但做為一個自命民主法治與人權立國的國家，加上憲法第141條「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提倡國際正義」的規定，國際法上的「最低標準」對我國法應該是有拘束力的。

第四，是「奴工」論述可與美國近年在全國努力推動的「反人口販運」（anti-trafficking）運動掛勾，進而對台灣決策單位造成壓力。美國在2000年通過「人口販運被害人保護法」（Trafficking Victims Protection Act of 2000），明確地將「強制勞動」（forced labor）列為嚴重的人口販運罪行。同時對全球各國「反人口販運」的成果，進行年度評鑑並作成報告，並對評分較低的國家施壓甚至制裁。
而在2005年最新的年度報告，台灣因對被害人保護不週而遭降等評價。

而「人口販運」基本上是「反奴法」體系的一環，其構成要件也是以被販運者的「強制勞動」為核心之一。人口販運就是「奴隸買賣」，如此而已。也因此「使人為奴隸」與刑法第296-1條的「買賣人口」實際上往往是一體兩面。「使人為奴」加上「金錢交易」與「移動」，就是「人口販運」。準此，如果台灣的外勞體制與環境被定位為「奴工制」，那麼配上舉世無匹的高額仲介費，以及跨國遷徙的事實，是很容易符合美國版的「人口販運」定義的。邏輯上的結果將是：台灣整套外勞體制，居然就是一套由國家背書、支援的人口販運網路＋現代奴工營！決策者勢必會受到美方極大的壓力，改弦更張台灣的外勞制度。

但這套法律策略也有以下困難或缺點。

（二）負面

首先，就是司法界對「使人為奴隸」甚或各種體制-結構迫害問題，相當欠缺敏感度。我在司法院的法學檢索系統，用「關鍵字」與「案由」搜尋「使人為奴隸」。在最高法院部分，有兩個早年的判例，
但一個較近判決也沒有。在高等法院與台北地方法院，也只能找到寥寥幾個案例，
並且都看不到真正因這個條文而判刑的例子。如果沒有很強的社會或法學論述壓力，檢方是否會適用這個冷門條文，尚未可知。

其次，「奴工制」論述的火力雖然很強，但既然顛覆性強，既有勢力鐵三角（政資仲）的反彈可能也相對強悍。甚至社會大眾（包括許多雇用外籍看護的家庭）是否能接受自己的行為居然已經被定位為犯罪，被認定是「蓄奴」？

第三，或許由於台灣國際地位低落，台灣法界對於國際公約向來冷漠。原本就是「軟法」的國際勞動人權公約，在台灣並未簽署批准的情況下，能得到司法機關多少青睞？

第四，法律的論述往往也需要「力量」來支援。台灣國際移工的政治社會與文化力量，均尚未累積到足以讓保守的司法部門認真面對的地步。「他們」的處境，是否能夠啟動「有限而寶貴」的司法資源？

第五，與美國的全球反人口販運議程掛勾，有可能落入美國論述陷阱，並造成惡劣的副作用。一方面，美國推展此一計畫，是否跟其反恐、強化邊境管制，以及反娼傾向的保守主義有關？台灣是否急著要輸誠？

另一更實際的面向是：強化、認同美式的「反人口販運」，是否會給目前即已非常惡劣嚴苛的台灣移民官員更大權限，並藉由邊境管制「反人口販運」的藉口，進一步壓迫、污名化女性中國無證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s）以及其他婚姻移民？與虎謀皮是個高難度的藝術，一不小心，可能「強制勞動」沒能禁止，卻禍延新移民女性。

最後，「奴工」論述是否在爭取國際移工權益時，也過份剝奪他們的主動性、能動性，而反而產生貶抑的效果？千里迢迢來到台灣，期待將來能過著更好日子的國際移工，喜不喜歡自我定位（或被定位）為奴隸？債奴？人口販運被害者？這點確實是要謹慎的。

五、結論

大體上，我認為「反奴」的法律論述還是值得推動的。司法雖然保守、冷漠（甚或刻意不理？），但這個論述畢竟是讓包括泰勞在內的國際移工「反守為攻」的一條路徑。而且，只要有人提出告訴（雖然實務上一直不太容易），那麼NGOs與移工就取得一個法律上的施力點。而一旦司法機關「被迫」發動這方面的偵查權，政治部門、資方甚至仲介，也勢必要面對是否「使人為奴隸」的指摘。

對於是否「直接」與美國的反人口販運掛勾，我持保留態度。但美國法與其反人口販運的全球計畫，依然可以做為一個參考點。尤其是可以用以填塞我國規範密度較低，較空泛的刑法規定（如：何謂「奴隸」？），「教育」對奴隸制度的結構因素一無所知的司法與公眾。

此外，無可否認地，這樣的論述的確可能貶抑了自主來台的國際移工，將他們追求幸福生活築夢之旅貶低為「奴工」。但我認為，
這樣的論述，是高度策略性、過渡性的手段。它本身並沒有貶低「跨國勞動者」；而只是攻擊「虐待剝削」之行為。而且這樣的攻擊，其實是站在「最低標準」的角度—難道台灣連「把人當人看，而非奴隸」的人權標準都做不到？剝去了最惡劣的「使人為奴」成分後，外勞法制與整體勞動政策才可能回到正常、人道的基礎上來討論。
新奴工制度，由兩個個案談起
高榮志
個案一：「遣返」，有那麼嚴重嗎？

媞曇本來在越南的成衣工廠裡工作，雖然工廠的規模不算很大，但她手下掌管了五、六名的員工，也算是個中階管理幹部，加上媞曇工作努力負責，對員工又頗照顧，在公司裡面是頗受器重。

弟弟好不容易重考才上了大學，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能考上大學的人本來就是少之又少，大家都知道，只有唸大學才有進入公家機關工作的機會，不但弟弟可以不必去做工人、而且有大好前途，一家人的生活也可以獲得改善。

奈何考上大學的少，考上之後有錢唸大學的人更少，媞曇一個月折合約新台幣三千元的薪水，自己一個人湊合湊合著還過的去，若加上年邁的父母就已經有點勉強。而父親畢竟年紀已經大了，沒有辦法再像年輕時侯一樣大老遠跑到南越去工作，弟弟考上大學本該是喜事，現在卻變成了一件棘手的事。

媞曇知道家裡是沒錢讓弟弟唸大學的了，而且母親和父親向來就是聚少離多，她更不忍心父親又說要再到大老遠的南越去工作，聽說到台灣工作的勞工有受到勞基法的保障，一個月至少有新台幣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元的收入，如果再加上加班費，據說一個月賺到二萬元以上是常有的事。

她心想：「雖然仲介費要新台幣十幾、二十萬，但是就算第一年是白做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每個月省吃儉用，一個月至少可以存個一萬元新台幣，兩年就至少有二十四萬元，這在越南可是要不吃不喝地賺七年呀！這些錢供弟弟唸完大學一定是綽綽有餘，再買部新的摩托車給爸爸，也買些好的衣服給媽媽，或許還可以把家裡小小翻修一下呢！」

於是，她打定主意、下定決心，好不容易說服了不願意讓女兒出遠門的爸媽、期勉了弟弟、暫別了愛人。先賣了家裡唯一的一塊耕地、再向親朋好友週轉了一些現金，還不夠付仲介費的部份，只好再向銀行借了一些錢。她想，不過是三年的光景，她對自己有信心，她一定撐的過來的。

儘管來到人生地不熟的台灣，但是，她的眼神中沒有任何的遲疑，「不管發生什麼事，我一定要忍耐！不管發生什麼事，我一定要工作到第三年！不管發生什麼事，我一定要賺到錢回去！我可以的，我一定可以的，我對自己有信心！」

來到台灣的第一天，仲介即凶巴巴地用她聽不懂的台灣話，將她們一票人使喚來使喚去的，第一次，她的眼神閃過一絲絲的遲疑………。

但，想到爸媽弟弟和愛人，儘管前途茫茫、舉目無親、言語不通，她無畏的眼神又再一次地堅毅………。

個案二：合法的「賣身契」？

吉思算算，來台灣工作也快三年了，心中不由得著急了起來。

這不長不短的三年生活，雖然覺得工廠的老板，對待他們這一群來自泰國的勞工還不算太差，但是似乎總覺得也很難稱的上是對他們很好。

最令吉思著急的，就是每個月實領三、五千塊的薪水，實在是和當初來台灣之前仲介所講的情況差太多。問老板和會計，他們回答說：「就像薪資單上面寫的呀，我們工廠可是沒有A你們一分一釐的錢，所有該發的、該給的，可都是有憑有據的。」

奈何薪資單上面滿滿的都是中文，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懂中文又懂泰文的人問問，固然薪資單裡每個月「帳面上」的收入都是一、二萬元，但是東扣西扣的，算一算就是剩三、五千塊。吉思的心裡當然是滿滿的不服氣，賺這點小錢，何必千里迢迢來到台灣？在泰國也是可以賺到這個薪水呀！

問仲介，動不動就被恐嚇：「再不乖，就送你回國！」老板又對仲介是言聽必從，吉思真是不知道該找誰幫忙，也不知道自己這樣的委曲，到底是有沒有人可以了解。

問一下週遭的夥伴，有著同樣遭遇的外籍勞工實在是太多了，再聽他們說，有不少社福團體非常願意幫大家的忙，其中有許多更是和藹可親的神父，有時侯泰語的廣播電台也會聽的到他們的廣告與連絡方式，吉思下定決心要討回一個公道，他不想信台灣是一個沒有法治的地方。

是幸運也是不幸，輾轉透過朋友介紹，找到了可以幫助他的社福團體，又透過社福團體，也找到了法律扶助基金會。真的是好不容易、繞了一大圈，才有免費的律師願意幫忙。每次出來找社福團體都要偷偷摸摸，找到法扶會更是要小心翼翼，深怕走漏風聲，雇主或仲介知道要對他們不利，說不定馬上就被送回國了。

真是好不容易才告上了老板和仲介。在勞工局的調解會，老板是全權委託仲介處理，而仲介姿態之高，根本不把勞工局放在眼裡，吉思覺得真是奇怪，勞工局不就是管理他們的政府嗎？為什麼仲介一點都不把他們放在眼裡？調解會想就來、想走就走，就算勞工局已經說很明顯是他們的錯誤了，還是讓仲介在那裡直嚷嚷：「有本事到法院去告我呀！」，勞工局的人真的很好，但是，為什麼他們臉上的表情卻除了無奈還是無奈呢？吉思真的不懂。

又好不容易，法律扶助基金會也願意免費幫吉思提起訴訟，他當然知道，比起其他許許多多相同遭遇的朋友，他算是幸運的了，至少至少，他有機會進入到象徵公平正義的法院裡面，來好好地為自己爭取該得的權利！

事與願違，儘管他有機會踏進了法院，但是仲介提出了他親手簽署的同意扣款書，上面的簽名確確實實他的，法院也做了不利於他的認定，儘管，他真的不知道有這個同意書的存在；儘管，他真的不知道他有在上面簽名；儘管，大家都知道，賠本的生意沒人做；但，要命的是，他還是敗訴了！賺不到錢的他，該何去何從………？
新奴工制度的形成與對策
1、 國外仲介

(1) 不正確訊息

(2) 仲介費

(3) 與外國政府的關係

(4) 與國內仲介的關係

(5) 政府引進勞工前的管制措施

2、 台灣國內仲介與僱主

(1) 仲介費

(2) 仲介服務費

(3) 欺騙、恐嚇與遣返

(4) 扣留護照與居留證

(5) 虐待、傷害或其他侵害

(6) 仲介與僱主的相互制衡機制

(7) 政府對仲介與僱主之有效管制措施

3、 台灣的勞工事務行政管理政策

(1) 工資切結書VS事後之扣款同意書

(2) 勞資糾紛之調解程序

(3) 台灣國內仲介與僱主之管理

(4) 國外仲介之篩選

(5) 相關解釋令函之統整與公布

(6) 其他行政單位之協調與配合：警政單位、社福單位

4、 司法救濟

(1) 民事勞資糾紛的根本觀念認知差異：一般的VS特殊的
(2) 實體勞工法之適用

(3) 程序法律應視個案狀況調整，esp.舉證責任

(4) 行政救濟管道

(5) 刑事救濟管道

5、 相關社福團體之協助

(1) 勞工團體之難處：資源有限性與政府之限制

(2) 勞工團體對於外籍移工特殊困境之體諒與幫助

(3) 法律扶助基金會對外籍移工特殊困境之體諒與幫助
質押(人質抵押)工、奴隸與泰勞抗暴

——台灣仲介業返祖喪德的社會與歷史理脈——
丘延亮，2005/11/01，台北南港

高捷泰勞抗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是意外還是必然？它的歷史位置在什麼地方？它的社會氛圍在哪裡？它的政經涵意又是什麼東西？

這些重要的問題及相關論詰卻在官方的法律程序障眼法下，在向弊案角頭的追緝聲中，面目越為模糊，焦點越為失聚了。

今日回頭面對台灣二十一世紀「新奴工制」的形成與實施，我們必須要有歷史的、國際的視野，透過理述與解構的切入，方有望正本清源，正色的控訴加害各方，還抗暴者一個公道。

首先必須謹記，資本主義從來都是政治權力操控的結果，它的所謂「積累」與「利潤」來源無一不是血腥壓榨有生力量、強剝生計的結果——它從來不是什麼自然生成，或必然進化的東西。它之所以可能，純然建立在將他者非人化的實施之中；不僅藉著破壞自然降低生產成本，更榨取活生生人的部份生命逼出所謂的「剩餘勞動」。Harry Braverman說的好，只有那些掌控了他人勞動的主子們，會把人的勞動能力和其他的生產要素——蒸氣、獸力、水力——予以混同；將人的肌肉當作和它們一樣為他運轉工廠的「生產要素」之一(Braverman, H.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1974, P.51)。

作為人身體和生命一部分的勞動力和生產時間被硬生生攆成死物一般的「生產要素」是怎麼可能的呢？資本主義的「就業」是怎麼「創造」出來的呢？從生計大眾自然經濟的勞碌營生人群中產生的「勞力供應」又是怎麼被逼出來的呢？

罄竹難書的驚人事實是充塞了這二、三百年全球人類的血淚史中——例子有(一)亞馬遜河流域原生橡膠採集工之為「宰辦」虐殺示眾的恐怖相逼(Michael Taussig)，(二)羅德西亞殖民政權的強毀非洲本土農業供應(Giovanni Arrighi)，(三)Hudson Bay公司用賭博、煙酒、毒品、色情等消費主義，控制印地安原住民的補獵所得海豹皮，迫使印地安人為了貨幣，而進一步殺絕海中哺乳動物。(四)將勞動力徙置於寸草不生的「斑毒斯坦」，又逼它們日日沙丁魚四/五小時去賺取工資，連無產階級都無由形成的前南非「分離恨」(Apartheid)；都是資本主義從人民中「創造」勞動力供應的血腥案例。

在這樣的史程中，最令人耳熟能詳的脅迫勞動Labor Coercion史實，恐怕就是美洲新大陸——特別是北美，即今日的美國——的黑奴販運與對他們慘無人道的畜待吧！

在黑奴及所謂黑奴解放故事的單格直跳話(畫)本洗腦下，我們大概只知道在林肯總統的「解放黑奴」取向下，美國花了四年的內戰，冒了國家分裂的危險，才一步一步成為事實。很少人知道那些在法理上「被解放」了的黑奴，又怎麼成了工業「自由勞工」後備隊的無告厄運；五十年前的民權運動爆發驚嚇了世人，半世紀過去。黑人的慘狀又改善了多少？他們之平等了，可以在伊拉克為侵略戰爭被殺的美軍中，非裔美人的比例中得到是最好的證明吧！

可怕的是，那個好萊塢式的，自我恭喜的美式宣傳卡通卻成功的掩蓋了一個存在於「黑奴制」成形前，重塑於「黑奴解放」後的——今日在台灣於今猶烈地重演在泰勞仲介制度中的——另一種「脅迫勞動」的新奴工制度——或「前」奴工制度。這種脅迫勞動的變種就是我們要說的質押勞動 (人質抵押勞動) INDENTURED LABOR的實施與操控。

根據史家David Northrup的陳述；近四十年來不少評述指出：隨黑奴制禁止而重生的質押勞動制不但是奴隸制的繼承者，更是它掛上了面具的持續……一種新的奴隸制……一種與奴隸制區別甚小的勞動強制……(Northrup, David, Indentured labor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 1834-1922)

事實上，作為這個質押勞動制的特徵之一它的前身就是從中國的東南省份和山東地區(Ibid. p.61)，透過綁架、脅迫、贖債等手段「招募」到中美洲從事甘蔗莊園奴工的「賣豬仔」行當。這個行當漸漸「正式部類」化後，被稱為「苦力貿易(Coolie Trade)」；當中「招募者」(即今日的所謂中介行業者)，就雇傭條件方面的種種欺瞞、詐騙手段在東南太平洋更被稱為「進行黑鳥(Blackbirding)」勾當(Ibid. p.5)。

Woodcut of Life on Plantation, circa 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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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from: Jenkins, Edward. The Coolie, his Rights and Wrongs, London: Strahan & Co., 1871. 

This book was based on Jenkins trip to British Guiana and his examination of the indenture labor system. Note the representation of both Indian and Chinese laborers.

    這個從「賣豬仔」到「賣人頭」的強制勞動制度從1840年起，維持到了一次戰後才徹底被禁制。它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國家機器和國家機器代理人對整個運行系統的操縱和監控——從雇用年齡、到招募、到運送、到分配到特定生產單位、到察查勞工作業及勞資關係——無不都見到政商共謀的白手套和皮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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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國東印度群島質押勞工體制為例，它的特質可綜述如下：

(1)五年制的質押合約；將質押工限制在一定的薪資水平，派置到一定的生產單位，服務一定的時段；此外，被質押者在工作場所外的移動權更受到嚴重限制。

(2)精細的籍種種移民規例中的規約來管理勞資雙方的權責；以刑事處分對待犯規者的「罪行」。

(3)從東半球的招募到運送到農場，在在受到國家機器的強勢介入；抵達到在地後其管制亦不稍鬆懈；在這同時更持續以暴力制止所有非國家主制的任何移工流動。

(4)國家機器對這個質押勞動制度的種種操作成本和財政費用予以直接的資援與補助。(Look Lai, Walton, Indentured labor, Caribbean sugar : Chinese and Indian migrants to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1838-1918. 1993 p.52)

這個典型的官商共謀操作之藉合約之名、行強制之實，當然沒有國家的上下其手是無法成事的。比起「黑奴制」，它恐怕是更為封建，也是更具吸血、寄生性，更加反市場、反流通的罷！

從歷史的進程以觀，它首先為「駐在黑奴制」打了先鋒，做了墊腳石；在黑奴制被取締之後，他又復出，變身為黑奴制做代工；繼續了沒有了黑奴制的奴隸制。魘附在這個人質抵押行事上的，將人非人化的所謂「雇傭」邏輯，恐怕是驚人明確地突顯了「創造就業」的真正涵意；藉了它來作為大膽妄施諸般不義犯行的張本吧！同理可証；所謂的「工業資本主義」前的財政資本主義，和其後的金融資本主義，其實質都是一貫的吸取他人勞動成果，以之積累「資本」的殘民自肥、食利禿鷹的行為。「工業主義」之效率性與利生性也不過是盤剝、掠奪的媒介以及她的偽飾或豔辭罷了！

從上述的歷史回顧來看；今天台灣國家機器在泰勞引進、仲介、操控……盤剝、虐待……一干非人性行止中扮演的角色不是再明確也不過了嗎？它既有歷史的先例更具臭不可擋的惡名。今日台灣社會正義人士何去何從，還有其他選擇嗎？不抵制這個對外勞的「質押勞動」；它明天就是我們身上的枷鎖；不立予阻止，任這個枷鎖從外勞漫生到本勞身上的一刻，也就是台灣新奴隸國正式宣告成立的一日；你我當下即令可以僥倖；生兒育女豈是給「致人為奴」的國家機器及吸血寄生蟲提供做奴隸後備隊的材料！可不慎乎？可不與這個「致人為奴」的國家機器與食利集團抗爭到底嗎?
附錄一
不是非法暴動，而是反奴抗暴！

—檢討移工近乎奴役的生活工作條件*
廖元豪

（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顧問）
高雄捷運公司的「外勞」抗爭事件，媒體多以「暴動」稱之。而輿論與政府相關單位的關切，似也集中在「是否繼續引進外勞」、「將帶頭者遣送出境」等表象，儼然把這群外勞當作「問題製造者」。但若對這些被稱為「外勞」的移工在台的處境稍有了解，就會赫然發現他們的生活與工作條件，早已違背了文明國家的最低人權標準。稱之為國際法上的「強制勞動」（forced labor）甚或「奴役」（servitude），絕不為過。如果不改善這些非人化處境，那麼外勞的激烈抗爭，就像從前美國黑奴層出不窮的流血抗暴事件一樣正當，絕不能單以「非法暴動」視之。

舉例而言，「防止人口販運公約」、「禁止奴隸公約」、「禁止強制勞動公約」以及「移工與家庭成員權利公約」（簡稱「移工公約」）等重要的國際規範，均明文禁止「強制勞動」，並將強制勞動等同於奴隸制度。且「強制勞動」並不限於直接的暴力壓迫，也包括身體或行動自由的限制與威脅，以及濫用法律程序施壓。台灣雇主對移工常用的「扣留」（或稱「保管」）護照、扣押工資、限制行動自由，以及動輒恐嚇「遣返回國」，在前述公約與國際實務來看，都已構成非法的「強制」，而使得身處外地的移工處於「奴役狀態」。尤有甚者，對照美國國務院在2005年發布的人口販運報告，由於有著前述的慣行，台灣的雇主甚至是整套外勞法制，都有構成「販賣人口」而遭制裁之虞。

勞動基準法第五條雖有禁止強制勞動的規定，就業服務法也禁止雇主非法扣留護照，但實務上仍層出不窮。本案中外勞的護照被付之一炬，顯然也有「代為保管」的措施。這顯示我國實務對「強制」、「非法」的解釋與執法態度，大有問題。至少「保護不足」，等於放任雇主以各種手段奴役移工，同樣在人權標準上站不住腳。而且這些基本權利，是不能以「契約自由」來加以限制的。即便勞工在形式上「同意」，雇主的行為仍然可能構成「非法強制」。

此外，我國容許雇主對外勞「僅需支付基本工資」，牴觸了「移工公約」第廿五條以及「外國人權利宣言」有關「與本國人同工同酬」之要求；雇主既控制移工的居住行動自由，又不為他們裝設可收訊母國節目的電視設施，亦有拒絕移工公約第十三條「跨疆界收訊自由」之虞。

或許會有人認為：外勞權益受損，可循合法管道尋求救濟。但現實是：爭權益的外勞，往往在爭議尚未處理結束，是非未明之前，就被警方甚或仲介遣返回國。即便有幸留下來硬撐過司法途徑，在語言及各方面資源欠缺的情況下，憲法上的訴訟權也難以提供有效保護。國際公約多要求國內司法制度應提供外國人適用之語言，同時在移工提出申辯與審查之前不得執行遣返處分，但我國的移民法制完全沒有顧及這些人權法上的基本要求。

一向只把人權當嘴皮武器用的政府機關，或許不會將人權公約放在眼中。但保障移工最起碼的基本權利，已成為國際趨勢。國際移工跨海而來，為「咱台灣人」的建設貢獻心力，承受剝削，乃至在職場災害中粉身碎骨。然而，我們回報的是什麼？不公平的勞動條件、薪資被扣無法自由使用、行動不自由還經常受不法或欺騙式的威脅、護照被扣留，而且沒有任何正當管道可提供有效救濟…試問如果這樣的待遇發生在你我身上，要不要反抗？

附錄二
開放外勞組工會！─外籍勞工要有團結權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秘書長 顧玉玲

（2005.8.23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1728名泰籍勞工的集體抗爭行動，在高雄捷運工地的外勞宿舍爆發了。

事件一發生，「外勞酒後鬧事」、「喝酒抽箊被禁，外勞大暴動」…..的大標題，很快出現在電子與平面媒體上。仲介公司高分貝對外表示，是外勞酒後與宿舍管理人員發生口角，放火、丟石磈、引起暴動。媒體上一面倒的單方說法，只有再度加深外勞的社會污名化效應。

一直到隔日，外勞的訴求一一曝光：實報加班費、薪資單要附泰文明細表、開放手機使用、廢除宿舍代幣制度、加裝收聽泰語節目的衛星天線、降低代匯薪資的手續費、解除禁酒令、撤換打人管理員……很多人恐怕才恍然大悟：原來是一場勞資爭議！一千七百多名泰勞不是酒鬼，他們要的不過是正常的、起碼的、聽在本勞耳裡幾乎是微不足道的、具體的勞動條件。而所謂「暴動」、「鬧事」，也不過是邊緣勞工集體抗爭、罷工以取得勞資平等談判的籌碼。

這次泰勞自力救濟，恰好突出了台灣外勞政策中一個弱化外勞的核心問題：外籍勞工沒有團結權、協商權、罷工權！基本的勞動三權，外籍勞工一項也沒有。 

台灣的工會法中，明訂只有具「中華民國國籍」的人才能擔任工會幹部，變相讓來台的三十萬外勞大軍，不受工會法的保障。如高雄捷運的相關勞動條件，甚至是積欠了一年的加班費問題，原本都可以經由工會與資方的合法爭議進行協調，但正因為外勞沒有工會組織，而喪失最起碼的談判權力，任由管理大有問題的仲介公司一再拖延，終至以激烈的抗議行動，迫使資方出面協商。

隨著泰勞允諾明日恢愎上工，勞委會職訓局立刻發出新聞稿，表示「勞雇應共本誠信追求勞資和諧，如有問題務必循合法管道尋求協助。」問題是：合法的管道在那裡呢？如果經濟力處於絕對弱勢的勞方，沒有足夠的團結權，又那裡有能力與資方談判呢？更何況，此次泰勞的訴求，都是在法令的範圍內：合乎勞基法計算的加班費、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43條要求列有母國文字之薪資明細表、以現金而非代幣發放薪資…….。勞委會不在第一時間要求追查雇主違反現行法令的責任與處置，反而扳起大家長的臉孔，對看不懂中文的泰勞進行無效的道德勸說，荒謬至極！

而此次捷運泰勞的抗爭中，最值得我們重視的，反而是高雄捷運公司及華盤仲介公司不約而同地表示：「帶頭鬧事者，將遭遣返」。在事件尚未落幕、責任尚未追究時，資方已公開祭出遣返令，可預見的外籍勞工也只有束手就摛的份。工會法第八章明文規定「保護」條文，要求雇主及其代理人，不得以工人擔任工會幹部、或工人參加勞資爭議為由解僱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而台灣的外籍勞工被剝奪了「工會法」的保護，任何抗爭的行動都揹負著失業、遣返的危機。資方管理權可以毫無節制地要求外勞假日於下午四時前歸營，可以拿電湯匙處罰違規外勞，可以強迫每月五千元代幣的廠內物資及電玩消費，更可以咨意認定外勞生殺大權、強制遣返，更重要的是，殺一儆百，恫嚇所有在台外勞的集體行動！

這群外勞都是根據「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十款「….為因應國家重要建設工程或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合法引進台灣的。自1992年實施就服法、正式開放引進外勞以來，所有的重大公共建設，都有他們血汗付出的勞動貢獻，台灣社會還能對外勞的基本人權視若無睹嗎？勞委會早就該負起責任，明文保障外勞團結權，開放外勞籌組跨廠場工會，並在此次高雄捷運泰勞抗爭事件中，明確保護外勞不受遣返威脅，否則，這剝奪外勞團結權的一記耳光，正就甩在台灣政府號稱人權立國的顏面上！

附錄三
民主考古題①---228事變是抗暴行動，還是滋事份子帶頭暴動？
民主考古題②--勞委會主委陳菊是台灣民主鬥士，還是美麗島暴動的幕後黑手？
民主考古題③---參與520農民運動的農民，是反抗壓迫？還是影響社會治安的暴民？          

抗暴有理！反對新奴工制度!

----台灣社運界聲援泰國勞工集體抗暴事件   2005/08/24

高雄捷運公司引進的泰國勞工因反抗不人性的奴工制度，採取強烈的集體抗議行動，終於引發媒體廣泛報導，讓外勞有如奴隸的生活境況，得以曝露國人面前，逼使台灣社會不得不面對導致「新奴工制度」的外勞政策！進而要求勞委會應徹底檢討/改革實施十四年的外勞引進政策！
但是在要求勞委會改革外勞政策之前，針對高雄捷運公司泰國外勞抗爭事件，我們要表達以下的立場：
1.      反抗壓迫的權利是基本人權，泰國勞工是抗暴行動，而非「滋事暴動」，希望勞委會不要製造「外勞政治犯」，再度以司法或強迫遣返的手段迫害挺身而出的外勞。
2.      聲援泰國勞工抗暴，就是捍衛台灣人民抗暴的權利：從日據時代反抗日本殖民，到二二八事變、50年代白色恐怖，到1979年美麗島事件、1988年「520農民運動」等等，抗暴是台灣人民勇敢的傳統，抗暴是人民的權利。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會有反抗！聲援泰國勞工抗暴，也是為了捍衛台灣本地人民反抗壓迫的權利。關於這一點，希望曾經積極對抗國民黨壓迫統治的現今民進黨執政高層，能貫徹反抗者精神，將心比心；特別是曾為政治良心犯的陳菊主委，切莫轉身成為「鎮暴者」，否定人民抗暴的權利而以國家暴力壓制弱勢者的反抗。
因此，我們具體向主管勞工行政與政策擬定的勞委會提出以下訴求：
1.      處理高雄捷運公司外勞抗暴事件，不可倒果為因；應追究導致外勞集體抗暴的源頭，懲處華磐人力管理公司、高雄捷運公司違法及奴役他人之行為，而非追究長期被奴役壓迫終致忍無可忍起而反抗的外勞。嚴正要求勞委會不得一方面進行所謂「人權調查」，一方面又以外勞帶頭抗爭為由，任由檢警單位強制遣返外勞。強制遣返外勞等於宣判外勞死刑，是對外勞基本人權的的嚴重踐踏。
2.      追究失職的勞工行政官員：高雄捷運公司外勞於一年多前即向高雄縣勞工局申訴種種不合人性的管理制度，包括未依法給付加班費、宿舍擁擠髒亂、伙食差、使用代幣、薪資單沒有明細及泰語等等，然而外勞的申訴經過一年毫無改善，終於導致外勞激烈的抗爭。勞工行政官員怠忽職守，輕忽外勞申訴與權益是導致此次外勞抗爭的壓迫者共犯結構，勞委會不可官官相護，應嚴懲失職的官員。
3.      要求勞委會徹底面對現行外勞政策導致新奴工制度的事實，有魄力的進行外勞政策的大改革；包括取消外勞不得轉換雇主的規定、取消私人仲介制度（仲介公營化）、取消外勞在台年限，以及給予外勞勞動三權等基本權利。
4.      保障泰國勞工司法人權，不可強制遣返外勞，必要時應聘請人權律師爲台國勞工辯護。
5.      勞委會應公佈剝削外勞，從中轉取佣金的黨政要員名單。
台灣社運界聲援泰國勞工抗暴行動聲援單位：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天主教越南勞工辦公室、天主教希望工中心、天主教社會發展委員會外勞關懷小組台灣人權促進會、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台北市產業總工會、中國時報產業工會、中華民國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東菱員工自救會、台灣倉儲運輸業工會聯合會、婦女新知基金會、天主教新事勞工中心、敬仁勞工中心、台北市政府環保局產業工會、中華電信工會台北分會、華僑銀行工會、華視工會、士林紙業產業工會………（持續加入中）
新聞聯絡人：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  陳素香 0937990044
附錄四
「泰勞抗暴法律後援會」成立聲明
（2005.8/31正式成立，拜訪法務部，9/9至高雄地檢署遞狀）
發生在八月廿一日的泰勞抗暴事件，顯示台灣的外勞政策根本是新世紀的奴工政策。遠渡重洋為台灣建設貢獻血汗的國際移工，卻在雇主、仲介與管理公司的冷血，加上腐敗政府的漠視及默許之下，受到種種非人的待遇。經過多日來媒體的披露，公眾可以看到，泰勞是怎樣經歷經濟上的剝削、自由的剝奪，甚至肉體的虐待！在這種壓迫下所做的反抗行動，是出於「斯可忍孰不可忍」的正當抗暴行動，而不能與單純的破壞秩序相提並論。同時，他們也冒險用自己的血淚告訴我們，原來台灣人的經濟果實，竟是以奴役與剝削換來的成果；原來我們津津樂道的自由民主國度，卻充斥著人類歷史最可怕的奴工制度！他們不是暴民，而是為自己爭權利，也同時教育我們台灣人的英雄！

然而，這群勇敢抗暴，揭露台灣外勞實務黑暗面的英雄，卻立即可能面臨公私部門的秋後算帳。政治人物一面說要檢討，要給他們人道待遇，但卻未見任何積極的保護措施，也沒有迅速對涉嫌侵害人權者做任何偵查追訴的行動。在此同時，執法單位卻已經在「法治國家」、「依法行政」的大旗之下，將「抗暴」事件定位為「非法」行動，磨刀霍霍地以追訴與遣返威脅「帶頭者」。若真如此，被壓迫的受害人，再一次被污名化為破壞社會秩序的罪犯。而原為維護正義而設的法律制度與執法者，也將再次成為腐敗政商關係以及人權加害者的幫兇！

尤有甚者，抗暴泰勞與所有的國際移工一樣，欠缺法律、語言與經濟上的司法資源，極難與政府或資方進行公平的法律對抗。面對執法部門敵意性、選擇性、爭議性的執法態度，加上勇於爭取權異的外勞往往被雇主以不法手段偷偷遣返的經驗，我們根本無法期待他們運用所謂「合法」、「和平」的手段來捍衛自己的權利。

有鑑於此，一群社運團體、民間組織，以及法律專業人士共同組成「泰勞抗暴法律後援會」。我們要以代理、辯護、告發或其他合法方式，協助這群身兼「受害人」兼「抗暴英雄」的泰國朋友，爭取以法律上最基本的權利。
1、 事件真相尚未完全釐清，相關訴訟尚未確定之前，不得以任何方式遣返或驅逐出境。
1. 涉案泰勞是本案被害人，或至少是證人甚至被告。但我國境管機關在欠缺事前聽證的程序保障下，往往不顧當事人尚有勞資爭議，亦不顧比例原則，而輕易將「涉嫌」觸法的外人驅逐出境。

2. 實務上，仲介與雇主甚至跳過法律程序，動輒私自將不懂法律也無法運用法律的外勞予以遣返。這不但使他們無法尋求法律上的救濟，更會使得本案無法真相難以澄清。因此，讓本案的泰勞「留下來」，是保障權利的最基本要求。而法律上的手段可能包括：(1)向行政法院聲請禁止境管機關做成或執行驅逐出國處分；與(2)適用或類推適用證人保護法，聲請保護涉案泰勞不受雇主之非法遣返。
2、 受迫害而為抗爭的泰勞，不受刑事處罰。

1. 在實體法方面，既然是面對持續的不法侵害，泰勞的抗暴行動可能構成「正當防衛」而阻卻違法；而既然任何人處於相同狀態下都可能進行同樣的抗爭，亦可能構成「無期待可能性」的無責行為。兩者都是刑法上不罰的行為。

2. 因此，對這樣正當的抗暴行動，若遭到刑事偵查追訴，我們將在各種程序中協助提出下列主張：檢察官應為不起訴處分；若進入審判程序，則法院應為無罪判決；而總統亦應善用其事前大赦與事後特赦之權限，使他們免於刑事威脅。
3、 對所有相關加害人進行刑事追訴。

1. 管理公司與雇主對待泰勞之措施，已顯有觸犯刑法妨害自由罪章中諸多罪名之可能。包括第二九六條使人為奴隸罪、第二九六條之一買賣人口罪、第三零二條私行拘禁罪、第三零四條強制罪與第三零五條恐嚇危害安全罪等「非告訴乃論」等罪名。但至今尚鮮聽聞檢調單位積極進行蒐證與其他調查工作。

2. 針對上述罪嫌，我們將逕行向檢察機關提出告發，或協助被害人提出告訴，藉此促使檢警人員正式對此種侵害人權的行動進行追究。
4、 對所有相關加害人請求民事上的損害賠償。

1. 相關人員對待泰勞之行為，已侵害了其身體、健康與自由，構成侵權行為，依法得請求財產上與非財產上的損害賠償。

2. 此外，勞工主管機關對於高雄捷運公司與華磐公司諸多違法事由視而不見，有怠於執行職務而構成國家賠償責任之虞。
有人說，台灣是法治國家，誠然。但法治國家的法律，不應選擇性適用，更不應被濫用為侵害正義與人權的鎮壓工具。泰勞在法律上理應是受保護的「抗暴者」與「被害者」，卻極可能因為法律資源不足，在充斥排外主義又普遍欠缺人權意識的行政與司法制度下被扭曲成「破壞者」或「罪犯」。這種「譴責被害人」的現象，不但本身不公不義，更可能形成「寒蟬效應」，使外勞日後更不敢抗爭，也使壓迫者氣焰更加高漲！我們相信，唯有實質的武器平等，才能對抗執法人員不自覺的偏見與歧視，進而實現法律上的公平正義。因此，「泰勞抗暴法律後援會」的每一個成員，將運用我們的法律知識、能力與各種資源，投入這一場人權戰役！

泰勞抗暴法律後援會召集人 廖元豪

副召集人 高榮志

連署團體／個人：

政大法律系廖元豪、高榮志律師、鄭文龍律師、周漢威律師、邱羽凡律師、政大經濟系王卓修、文化大學楊祖珺、台大社會系藍佩嘉、中研院民族所丘延亮、司法迫害受害人王耀梓、海星外勞服務中心、高雄市婦女新知、屏東區外籍及大陸配偶服務中心、高雄市社區大學促進會、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台灣人權促進會、司法改革基金會、法律扶助基金會、婦女新知基金會、希望職工中心、天主教越勞中心、工傷協會、天主教高隆會正義和平辦公室、天主教會新竹教區外籍牧靈中心、日日春關懷協會、天主教外勞小組MWCD、台灣國際勞協TIWA、亞太移工中心APMM、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家服法推動聯盟、台北市產業總工會、中國時報產業工會、東菱員工自救會、台灣區倉儲運輸業聯合會、天主教新事勞工中心、敬仁勞工中心、台北市環保局工會、中華電信工會台北分會、華僑銀行工會、華視工會、士林紙業工會、性別人權協會、批判與改造雜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全國總工會、民主行動聯盟、勞權會、女性勞動者權促會、看守台灣協會、黑手那卡西、綠色公民行動聯盟……（陸續連署中）
連絡人：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秘書長 顧玉玲TEL:02-25956858 FAX:02-25956755

tiwa.home@msa.hinet.net
附錄五
泰勞抗暴法律後援會至高雄地檢署提起告發

刑事　　告發　　狀

告　發　人　　　　　　

被　  　告  ○ ○ ○ 等  
（高雄捷運「泰勞事件」，高雄捷運公司、華磐管理公司之相關人員）

為被告等人涉嫌「使人為奴隸」、「買賣質押人口」等罪，依法提出告發事：

1、 「法治」之骨、肉與靈魂

有人說：臺灣「是」一個「法治」社會。這個動詞「是」，可以分為「應然面」與「實然面」：前者代表的是「應該是」；後者講的是「已經是」！但，臺灣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法治」社會？我們臺灣人的「法治觀念」到底是什麼？

「法治」的概念，如果只停留在大家耳熟能詳的「rule of law」，那也只是空殼一具，光喊喊「法治」的口號，顯然是不夠的。

「法治」的「骨幹」是一個「框架」，限制了國家的相關權力，確保的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一些原則，例如：法律明確性原則、法律安定性原則、法律的一般性、普遍性、一體適用等原則，這些都是法治的形式上概念，這些只是確保了人們免受法律的「恣意」對待，尚未牽涉具體的法律內容。

而「法治」的「肉體」是它的「內涵」，法律提供了各式各樣的權利保護，例如：財產權、身體健康權、自由權、生命權的保護，各式各樣的權利保謢會逐漸建構起一個權利的形體，最後會直指權利形體的核心：「人」。

而這正恰恰是指出了「法治」的靈魂：「人性尊嚴」！所謂「人性尊嚴」，簡單地說，指的就是「像人一般生活」！這是一個社會國家能夠「正當化」的存在「基本」與存在「底線」。而在「人性尊嚴」這個概念之下，「法治」或許也只能是一個「工具性」、「功能性」的概念，換言之，如果沒有辦法達到「人性尊嚴」、甚至於有損於「人性尊嚴」，真正的「法治」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不過是法治的「空殼」。而，任何違反「人性尊嚴」的行為，才真正是「違反法治」的行為。

接下來，讓我們檢視一下泰籍勞工的事件。

2、 被告等人已有「使人為奴隸」罪之犯罪嫌疑

刑法為保護人們的自由法益，特於第二百九十六條、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明定了「使人為奴隸罪」與「買賣質押人口」。

刑法第二百九十六條「使人為奴隸罪」：「使人為奴隸或使人居於類似奴隸之不自由地位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罪之行為有二，一者係「使人為奴隸」，另一係「使人居於類似奴隸之不自由地位」。

所謂「使人為奴隸」，係指行為人「使他人居於自己不法實力支配之下，而失去其普通人格者應有的自由，而淪為他人權利的客體，與通常的貨物無異的地位」，即可構成本罪。

而所謂「使人居於類似奴隸之不自由地位」，係指行為人「雖非使人為奴隸，但卻使他人受不人道待遇，致他人不能自由，而淪與奴隸相類似的地位」，亦可構成本罪。

而本罪之主觀不法構成要件，乃係行為人主觀上具備「使人為奴或居於類似奴隸之不自由地位的知與欲」，而為本罪之行為，包括行為時之「有認識並積極使其發生」之「直接故意」、與「有認識但消極容認其發生」之「間接故意」。

查本案高雄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與華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之相關負責人、管理人員，對於其所聘僱之泰籍勞工，施以「嚴苛」且「不人道」之「管理(?)」行為，經媒體報導披露，並有現場擁擠之宿舍、床位、狹小之空間、浴廁影像可證；而現場管理人員，除了令定嚴苛之生活作息、時間控管之外，更是動輒扣款處罰、身體責打，甚至有用電擊棒毆擊泰國勞工之行為，再再都構成了「使泰籍勞工居於相關人員不法實力支配之下」、並且使其「失去其普通人格者應有的行動自由、身體自由」、淪為行為人掌控之下的「客體」、與通常的「貨物」無異的地位。換言之，相關行為人完完全全將泰籍勞工「物品化」與「宰制化」，縱算沒有「直接」使泰勞成為奴隸，但「至少」該當「使泰籍勞工受不人道待遇」、致「不能自由」、而「淪與奴隸相類似的地位」之要件實已無疑，是行為人等「使人為奴隸罪」之客觀構成要件業已該當！

並且，行為人主觀上亦具備「使人為奴或使人居於類似奴隸之不自由地位的知與欲」，其中包括了現場管理人員等「直接行為人」行為時「有認識並積極使其發生」之「直接故意」；以及高雄捷運公司與華磐顧問公司等高層知情、中階業務負責人士「有認識但消極容認其發生」之「間接故意」，是行為人「使人為奴隸罪」之主觀構成要件業已構當無疑！

而行為人此等行為並無阻卻違法事由且有罪責，是故上開行為人等均構成「使人為奴隸罪」！

3、 被告等人亦有「買賣質押人口」等其他罪名之犯罪嫌疑

此外，仲介對於外勞，除了已有「使人為奴隸」的事實狀態，若再加上舉世無雙的高額仲介費獲利，在國際標準上確是屬於跨國的「人口販運」，是故亦有該當刑法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買賣質押人口罪」之可能。

而除了上述罪名之外，行為人對泰勞施以門禁、並無故限制其行動等行為，亦有刑法第三百零二條「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該當之可能；而強迫發行代幣、不准使用手機，則是刑法第三百零四條「強制罪」之規範對象；而行為人動輒以電湯匙、電擊棒毆打泰勞、並恐嚇其聲張即行遣返之行為，亦有刑法第三百零五條「恐嚇危害安全罪」與第二百七十七條「傷害罪」之該當。實則，除「傷害罪」尚須告訴以充實訴追條件之外，其餘行為人之罪名均係公訴罪，訴追機關本即應主動偵查與起訴！

4、 泰勞之「抗暴行為」，若有該當刑法之構成要件，乃係「阻卻違法事由」或「阻卻罪責」之行為，國家追訴機關應以「行為不罰」，而為絕對不起訴之處分

若認行為人等確有上述「使人為奴隸」等罪名之該當，則泰勞等人相關之「抗拒成為奴隸」、或「抗拒居於類似奴隸地位」之行為，即應解為「阻卻違法事由」或「阻卻罪責」，國家即應以「行為不罰」而不予追訴！

所謂「阻卻違法事由」乃係指「合法化」了本係可能「違法」的構成要件該當的行為，是故又稱為「合法化」事由；而「罪責」係指對行為人的「遣責」或「責難」，若要有罪責的形成，則須以行為人具有「正確判斷適法或非法」的「能力」與「自由」為前提。換言之，行為人的行為縱然有構成要件該當性與違法性，若是欲缺「良知上的非價」而不具備罪責，該行為亦因欠缺犯罪的本質要素而不構成犯罪。

本案泰勞「抗暴行為」亦可由此二面向觀之。就「法定阻卻違法事由」方面，可以「正當防衛」或「緊急避難」來論述之；就「罪責」方面，或許可以藉由「無期待可能性」論之。

泰勞的「抗暴行為」符合「正當防衛」之阻卻違法事由：泰勞長期受虐且居於類似奴隸之不自由地位，早已存在有「現在、持續、進行中之不法侵害」，而泰勞實施抗暴等「緊急防衛之行為」，不但是客觀上必要的，而且也是適當並符合比例的，事後也證明了（絕大部份有效地）擺脫了「不法侵害」的狀況，是故應有「正當防衛」之阻卻違法事由。

相對於「正當防衛」乃係一種「質」的權利，「緊急避難」更是直接涉及「量」的「利益衡量」。泰國勞工被「集中營」式的生活管理，確實存有緊急避難的情狀（不望文生義以千鈞一髮為限）；並且在其等用盡不計其數的合法申訴管道均無效之後，始採取客觀上「不得已」的行為；而事後亦沒有造成過多的損害；且損害與其所促進之生命權、身體權、工作權等利益之相較而言顯然「並不過當」，是故亦應有「緊急避難」阻卻違法事由之該當。

縱算果認泰籍勞工之違法性不足以完全排除，衡量泰籍勞工之生活環境、工作情形；又遭行為人不當管理、不法對待之事實；加上泰籍勞工本性秉純、遠渡異國、人土不親、無所依靠；被無故苛扣薪資、威脅遣返、用盡所有合法申訴管道均無回應……等等「不人道」之情事；若再苛以符合規範行止之要求，誠屬無「可期待性」！至此亦應阻卻泰籍勞工之相關罪責為是！

5、 是綜上所述，被告等人之犯罪事實具體，侵害泰籍勞工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等法益，而應受國家刑罰權之發動與追訴。而華磐管理公司為實際管理公司，第一線之管理人員、與公司之相關管理業務負責人員，均應視其涉案之程度為本案之被告；而高雄捷運公司雖為名義上之委託管理公司，但相關委託業務之負責人員、與知情之人員，亦應依其所知、與所涉之情節分列為間接正犯或從犯，是亦應俱列為被告。被告者眾，是告發人無由一一列舉，但相關人員均係特定或可得特定之人，人別經　鈞署稍加調查定可得知，是謹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條提出告發，狀請　鈞署詳為偵查，並即予起訴，以儆不法。

6、 而泰籍勞工為擺脫「奴隸」或「類似奴隸之不自由地位」等之「抗暴行為」，不僅係為維護泰籍勞工等「人性尊嚴」之「必要性行為」，而且合於刑法相關「阻卻違法事由」與「阻卻罪責事由」之規定，非但無損「法治秩序」之維護、與「法治社會國家」無所扞挌，更係「法治精神」之具體展現。是亦請求於　鈞署偵查、起訴被告等人之後，即以起訴被告之相關事證與論述理由，作為泰籍勞工之「阻卻違法」與「阻卻罪責」之事由，並逕依職權為絕對不起訴之處分，如此，方使我國因貫徹「人性尊嚴」之維護，而無忝法治國家之名！

謹　　　　狀

台灣高雄地方法院　檢察署  公鑒

中　華　民　國　　九十四　　年　　　九　　　月 　　 九　 　　日

具狀人：   　　　　　(簽章)

 附錄六
Anti-WTO ! Anti-Trafficking !!

反對奴工制度﹑廢除吸血仲介

2005年「反奴工大遊行」

集合時間：2005年12月11日中午12:30

集合地點：台北火車站前站大門口

發起單位：家事服務法推動聯盟
1990年聯合國正式將外籍勞工與移民權納入聯合國憲章，並定12月18日為「國際移工日」，呼籲世界各國注重並改善外籍勞工與移民所面對的岐視與剝削。
聯合國做出對外勞如此友善的宣示，反觀世界貿易組織(WTO)卻對外勞一再剝削並嚴重侵犯外勞人權，該組織將於今年12月13~18日在香港舉行會議，其中一項討論議題「GATS MODE4」對外勞人權影響重大，此項提議重點一，將來所有外勞被歸類為服務業，不受勞動法令之保障。重點二，雇主可以短期契約聘僱外勞，如此一來，勞工之工作權無法得到保障。
8月21日高雄捷運泰勞抗暴事件，揭開了台灣奴役式的外勞政策，在台灣長期從事外勞服務與權益保障的教會及勞工團體，於2003年以「保障外勞基本人權」為主要訴求，於1218國際外勞日舉行台灣首度外勞人權大遊行。今年，「家事服務法推動聯盟」(PAHSA)將在國際移工日前，延續著反wto、反人口販運的精神，再度舉辦外勞大遊行，歡迎支持移工人權的本地住民共同參與！

一﹑強制國對國直接聘僱---以國對國方式引進外勞，廢除私人仲介從中剝削﹑壓榨外勞人權。
高捷泰勞抗暴事件，已暴露出外勞仲介吸血、暴利、官商勾結的弊端，讓台灣在國際上蒙羞，勞委會推動國對國直接聘僱多年，毫無成效，應實施強制執行，由國家直接介入仲介。
二﹑外勞得自由轉換雇主---外勞可以辭職、轉換雇主以淘汰惡質老板。
外勞在替雇主工作期間若受奴役或不人道對待時，有幾項選擇，一﹑繼續忍受直到工期屆滿，二﹑解約返鄉，三﹑逃跑。這是因為他們沒有「轉換雇主」選項的結果。
三﹑取消外勞居留最長六年年限---修改就服法，變的前題下取消聘僱最高年限6年。
工作年限，對外勞而言，攸關他們的債務及收入問題；對雇主而言，攸關工作接替及人力訓練問題；對政府而言，減少追緝逃跑外勞的繁複行政作業。取消居留年限，勞資政三贏。
四﹑家庭類勞工應受法令保障─將13萬名家庭類外勞納入勞基法保障範圍，或另訂定家事服務法給與勞動權益之保障。
家庭類勞工佔全台外勞人數之42.9%，他們無法受到勞基法保障，工作﹑休息時間及工作範圍未定明，他們經常是7-11，24小時全年無休的"家奴"。
五﹑外勞團結權---外勞應有組織工會、參選工會幹部的權利。
台灣工會法規定，外勞不得自組工會、參選工會理監事，剝奪外勞團結權，同時也喪失了集體協商、罷工的權利。勞動三權，外勞一項也沒有！

關心移工人權，徵求「反奴工大遊行」共同協辦團體／個人！！
家事服務法推動聯盟 Promoting Alliance of  Household Service Act, PAHSA

天主教越南外勞辦公室、國際勞工協會、希望職工中心、天主教新竹教區外勞關懷小組、天主教社會發展委員會外勞關懷小組、高雄海星國際服務中心、長老教會勞工關懷中心、天主教高隆會正義和平辦公室、天主教彰化外勞關懷中心、玫瑰國際社會服務中心、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移民觀光牧靈委員會
連絡處：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TEL:02.25956858 FAX:02.25956755  tiwa.home@msa.hinet.net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53之6號3樓

TEL:02-25956858  FAX:02-25956755

Tiwa.home@msa.hinet.net
www.tiwa.org.tw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成立之宗旨，以增進因婚姻或工作來台的移民，與本地社群之交流、改善外籍勞工及配偶的勞動環境與社會處境、增進勞動階層的權益福祉為宗旨。自1989年台灣開放引進外勞已經十五年了，不論是在廠區或是在假日街頭，外籍勞工進入了台灣社會，創造了台灣人從未有過的勞動經驗及社會接觸，但是，台灣社會制度始終以控制的思維在對待這一群外籍勞工，外籍勞工在勞動條件上墊底，在廉價勞動力的利益之下，外籍勞工成為台灣失業的代罪羔羊，在社會對待上也遭污名化與邊緣化，以經濟發展為主軸的台灣社會意識，並沒有公平地對待這一些來自東南亞經濟弱勢的勞動者。另一群以婚姻形式留在台灣的外籍勞工，就是外籍新娘，因為異國文化、婚姻與家庭角色的期待，她們面臨到更艱困的處境。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Association）成立於民國88年10月30日，是為全國第一個以外籍勞動者為服務對象的民間組織，關懷對象遍及外籍勞工與外籍新娘。協會組成成員來自勞工團體、組織工作者以及工會幹部，除了發展本地勞動者與外籍勞工的勞動經驗交流之外，也積極倡議外籍勞工權益，發展外籍勞工自治組織，近年來分別協助台灣印尼外勞協會（TIMWA）與菲律賓勞工協會（KASAPI）成立；同時有鑒於台灣社會充斥的種族隔閡意識形態，積極辦理文化活動，成立外勞樂團，轉化台灣社會對於外籍勞動者的認識，進而實踐尊重包容、公平的社會公義。

本協會活動含各種法律勞動權益教育、集體勞動爭議、政策倡議以及外勞文化活動。正式讓外勞有機會敘說及表達的一個重要管道。

本會關懷外籍監護工與幫傭的處境，於九十二年三月起展開「工人版家事服務法」之立法研擬行動，徵求各地本籍與外籍監護工之意見，完成草案，已送入立法院。

針對外籍配偶，本會以「工人家庭」的角度切入，輔導並組織跨國婚姻的家庭，凝聚共識、面對差異，共同尋求體制的改變，及個別國際家庭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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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馮滬祥性侵案


�如，數十名越南籍家庭看護工遭中友仲介公司負責人父子性侵


�由一開始的二年期限，後又更動為三年，直到目前的六年


� 參照仲介費用收取圖。


� 在就業服務法及相關法規裡，違反任何規定，仲介的罰則遠較雇主為輕。


�外勞來台後，仲介依法每個月可向勞工收取的最高服務費規定，現在已經成為仲介收費的底線。不論仲介有無服務外勞，為了雇主的方便，大部分的仲介會要雇主每個月定期將相關費用（包括一些超額/非法收費）直接從外勞薪資中扣除，匯到仲介指定的帳戶裡。


�如，”不要給她放假給加班費就好”、”出去會學壞”、”不要對她太好，免得她爬到你頭上”等等。


* 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顧問，泰勞抗暴法律後援會召集人。


� 刑法第296條第一項：使人為奴隸或使人居於類似奴隸之不自由地位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 相較之下，持續偵辦「泰勞暴動」是合理的，因為那是外勞侵犯「我們」的秩序；持續偵辦「弊案」（？）也是正常的，因為這樣的腐敗政治破壞了「我們」的體制。然而對於涉嫌剝削、凌虐、買買人口、限制自由的加害責任予以追究，卻無異於要公權力機關去追究「我們」台灣人的責任，以保護「外人」。這對司法人員的正義感—人權是否真的無分國界—相信是個很大的挑戰。


� 英文原文為：Section 1. Neither slavery nor involuntary servitude, except as a punishment for crime whereof the party shall have been duly convicted, shall exist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any place subject to their jurisdiction. Section 2. Congress shall have power to enforce this article by appropriate legislation.


� Jones v. Alfred H. Mayer Co., 392 U.S. 409 (1968). See also Alexander Tsesis, The Thirteenth Amendment and American Freedom: A Legal History 3-4, 69-70, 83-84 (2004).


� Civil Rights Cases, 109 U.S. 3, 20 (1883).


� 18 U.S.C. §§ 1581-1595.


� 138 F. 686 (N.D. Florida 1905).


� 法院舉出的實例是：「某名『逃逸勞工』被捕入獄後數小時，雇主出現並告知勞工『你回來工作我才能設法讓你免於起訴』。」這種情形已經形同在心理上對勞工施壓，使其認為自己除返回工作外，無其他選擇。故亦已構成使人為奴罪。


� U.S. v. Booker, 655 F.2d 562 (4th Cir., 1981).


� Id. at 566.


� Id.; U.S. v. Ingalls, 73 F. Supp. 76 (S.D.Cal., 1947).


� Booker, 655 F.2d at 566-67.


� 701 F.2d 1095 (4th Cir., 1983).


� Id. at 1100.


� 726 F.2d 1448 (9th Cir., 1983).


� Id. at 1452.


� Id.


� 333 F.2d 475 (2nd Cir., 1964).


� E.g. U.S. v. Kozminski, 487 U.s. 931 (1988)（「強制」包括對「身體傷害」或「行動限制」之恐嚇，但單純「心理強制」（psychological coercion）不在此限。）


� 18 U.S.C. § 1589. 英文全文為：


Whoever knowingly provides or obtains the labor or services of a person--


(1) by threats of serious harm to, or physical restraint against, that person or another person;


(2) by means of any scheme, plan, or pattern intended to cause the person to believe that, if the person did not perform such labor or services, that person or another person would suffer serious harm or physical restraint;  or


(3) by means of the abuse or threatened abuse of law or the legal process,


shall be fined under this title or imprisoned not more than 20 years, or both.  If death results from the violation of this section, or if the violation includes kidnapping or an attempt to kidnap, aggravated sexual abuse or the attempt to commit aggravated sexual abuse, or an attempt to kill, the defendant shall be fined under this title or imprisoned for any term of years or life, or both.


� 18 U.S.C. § 1590.


� 18 U.S.C. § 1592.


� See Tsesis, supra note, at 158.


� 390 F.3d 145 (1st Cir. 2004). 本案仍在後續審理中，但爭點乃是「量刑」的問題，而與事實或「強制勞動」的法理無涉。


� 本案的事實是涉及被告藉由詐騙方式，引誘Jamaican移工Wilson與Clarke至美國New Hampshire州工作。嗣後則不法對待他們，並強制他們留下。


被告原本承諾給予被害人每小時15-20美元的工資，且可居住於妥善的宿舍。但到了工作地點，卻住在拖車（camping trailer），且起初還沒有水電與冷氣。工資也只有每小時7美元。工作期間，經常遭到咒罵。


一週後，Clarke逃逸至New York。被告之一即以行動電話警告要kick his ass，如果不回來的話，他要報警，還要向移民局檢舉。被告扣留另一名受害人Wilson的護照與機票，並說他打算帶槍去New York把Clarke找回來。Wilson在簽證期滿後回國。


之後，被告又至Jamaica招募了幾個移工，同樣承諾了比實際給付更高的薪資。而在他們剛剛抵達時，即扣留他們的護照，並說明以前的工人已逃跑，他要雇人去Jamaica幹掉那個傢伙（destroy that man）。當這批新移工爭取原先承諾的薪資與待遇時，被告表示只要能夠工作到償還1000美元的機票債務，就可以離去—而他們身上是絕對沒有這筆錢的。


� 「反歧視」的文化，在沒有經歷過強烈社會運動、民權運動抗爭風潮的台灣，似乎是非常薄弱的。反之，社會「主流」歧視貶抑異議者、邊緣者、弱者、外來者，似乎被當成是天經地義的。


� 尤其如果拿台灣外勞的現實處遇狀況，仔細對照之前引用的美國案例，無論從法律與事實來看，都會發現許多相似之處。


� 包括「防止人口販運公約」、「禁止奴隸公約」、「禁止強制勞動公約」以及「移工與家庭成員權利公約」等，均明文禁止強制勞動。但這些國際公約的規範密度，均遠遠不如美國法，產生的漏洞也不少。See e.g. Shelley Case Inglis, Expanding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Protections against Trafficking for Forced Labor Using a Human Rights Framework, 7 Buff. Hum. Rts. L. Rev. 55 (2001).


� 22 U.S.C. §§ 2151n, 2152d, 7107.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June 2005 at 208-09 (2005).


� 25上2740；32上1542。


� 如：台灣高等法院92抗709號裁定。


� 國際移工—最直接的當事人—怎樣看待這個策略與定位，才是最重要的。而如何讓他們能夠更深、更廣地參與自己權益爭取的行動（包括法律策略的建構），是我們還有待努力的地方。


* 刊登於聯合報，2005.8.23，A15民意論壇版。標題修改為「不是暴動，是反奴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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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7. Principal indentured labor exports from East Asia. Source: Appendix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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